关于第三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信访件
 （受理编号：X3ZB20240730535）的销号公示

2024年第三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信访件受理编号：X3ZB20240730535投诉问题：淄博市各区县针对散放犬扰民、犬只随地大小便异味扰民、夜间犬叫扰民等涉犬问题整泊存在仅仅入户讲政策，缺乏有力的暂扣警示，使得涉犬问题违法成本低，要求开展专项严打暂扣行动。现对该信访交办件进行销号公示，公示内容如下：

一、责任单位

责任单位为：临淄公安分局、区综合行政执法局
二、整改目标

加强巡查管理，防止犬只扰民。

三、整改内容及措施
开展文明养犬宣传，加强对养犬重点管理区域的巡查，及时纠正不文明养犬行为；加大道路、公园广场等公共部位的卫生保洁力度，及时清除犬粪。
四、整改成效

加强养犬管理，提升市民文明养犬意识，减少犬只扰民问题。该信访交办件已按要求完成整改，拟销号。
公示期为2025年11月17日至2025年11月21日。公示期内如有意见，请致电临淄区综合行政执法局，联系电话：2277023。

临淄区综合行政执法局

2025年11月17日
